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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歡迎大家來到南台灣管理學的首府－中山大學企管研究所。在此山明水秀的校園中，你可以

發掘到許多與過去不同的想法、觀念；你也可以找到許多對你有幫助的老師與夥伴；你會發

現你的視野無形中開廣了許多；你的交往也較為廣泛；你的行動能力也增強了；最重要的，

你會具備一個專業管理人的想法、能力與操守。這些能力，是我們想要給每位同學的，所以

除了我們提供的菜色與訓練之外，最主要的，還是在你自己是否能夠利用機會，努力吸收各

式武林招式，加以爭取機會磨練，還有勇氣闖蕩江湖，才會使自己能夠立足台灣、放眼世界。 

進入到研究所之前，大家都已經是大學畢業生了，有自己的判斷能力，也應該為自己的將來

預作規劃。對於未來，你需要什麼樣的能力與觀念呢？許多的管理雜誌或是媒體會告訴你：

團隊精神、專業能力、語言能力、道德與國際觀等，都是一個新鮮人必須具備的能力與特質。

但是你有這樣的能力嗎？如果沒有，又該如何培養呢？在這裡，我們有很好的環境之外，還

有更好的規劃等著你。我們提供的環境，包括這裡的好山好水之外，還有與其他地方不同的

角度觀察這個國家，觀察鄰近的社區與產業，有務實的訓練與扎根的理論，有系統的課程與

驗證的機會，有世界的訊息與體驗的管道，都可以讓你的專業、眼光、人格等各面向成熟、

茁壯。 

我們的企管所同學，每位都經歷著校內半工半讀的求學過程，也經歷許多辦活動、參加競賽、

出國交換等等的經驗。看過我們學生辦活動的許多老師與企業負責人，對於同學的能力與態

度都非常的欽佩。他們的創新、活力、負責與規劃能力都是一級棒，沒有請到他們實在是企

業的損失。我們鼓勵學生獨立、創新、思考、合作、負責任等態度，更希望我們的學生能夠

有務實的能力與經驗。所以在將來，我們會鼓勵同學有更多的想法與做法，也會放手讓學生

參與。我們未來規劃課程方向，也會朝著這樣的目標，使得學生可以放心的參加各項競賽、

交換活動或是實習等，同時鼓勵學生勇敢的走到社會中，謹慎的規劃，然後放膽的執行。不

怕失敗，也不怕弄髒手，不但可以學到真實的知識，也可以與我們共同創造機會，發展出無

限的可能。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歡迎你們的到來，也預期我們一起開創你我輝煌的未

來，你們的成就，將會是我們的成就與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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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山企管系碩士班 

民國六十九年，教育部為因應南部地區需求，在高雄市設立國立中山大學，於籌備時即

決定設立的企業管理學系與企業管理研究所乃全國商學領域之教育先驅。本系所成立的宗旨

主要為順應當前以經貿為主體的國家方針，推廣經營理念與哲學，就國內企業界中高階層管

理人才，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成為企業界人才培育中心，學術與經貿發展相結合的樞紐。本

所之特色包含「五優」，其中教育目標優異即為，以培育具『圓融』特質並具備專業能力、

倫理心、國際觀、本土情之管理人才。 

本系的特色在於優異的師資、優良的教學研究環境、活潑且高素質的學生，以及與業界

頻繁的往來互動。中山企管系目前擁有二十七位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且畢業自國內、美、

英、日、德五國之著名學校，研究領域涵蓋：組織、經濟、策略、行銷、直銷、財務、會計、

生管、品管、法律、系統思考、國際企業、管理科學、科技管理、醫務管理等，研究成果豐

碩。每年均有多位老師獲得國科會獎助，為國內 MBA 教育的領先科系之一。 

中山企管系碩士班擁有良好的研究與學習環境。精心設計的專業課程與各項學程提供多

元化的學習機會，加強同學專長領域訓練。包含國際企業、財務、會計、組織及人力資源管

理、法律與企業、行銷管理、傳播管理、電子商務、科技管理、企業電子化、國際交換、特

殊學程等。在追求理論與實務並重之下除一般學術課程外，也經常辦理各式講座和企業實習

參訪等，期望能使學生瞭解經營實務，並能體認外在環境變化的趨勢。而各種研究室或中心，

如組織學習室，南區中小企業研訓中心等的設立，以推動學術與實務結合之研究與推廣服務

工作。 

本校管理學院為國內第一個通過審查加入亞太國際企業教育聯合會之學校，並自民國 81

年即陸續與美國華盛頓大學、休士頓大學明湖分校、法國 ESSCA 商管學院、瑞典詠學平大學、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等海外三十餘所知名大學進行交換學生計畫，甄選成績優異學生前往各

校進行一個學期的海外研究。同時，我們也接受來自以上學校之交換學生。冀求透過良好的

學習環境、課程規劃與語言訓練，使本系碩士班學生獲得理想的國專業化與國際化的學習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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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師資現況 

本系現有專任教師人數共 27 人，24 人為副教授以上資格，全部具有博士學位。 

1. 師資與專長：(依姓氏筆畫排序) 

教師 職稱 主要學歷 學術領域 教授科目 

方至民 副教授 
美國馬里蘭大學策略管理

博士 

國際經營策略、企業經營策略 國際經營策略、企業經營策略 

 

王萬成 教 授 
美國雪城大學會計博士 會計、財務 稅務會計學、審計學 

王致遠 助理教授 

英國曼徹斯特商學院博士 科技創新管理、知識管理、產業

與國家競爭力分析、文化創意產

業經營模式、資訊產業發展 

人力資源管理 

吳基逞 副教授 
台灣大學商研所博士 個體經濟分析、賽局理論之管

理、應用行銷研究、多變量分析 

管理經濟學、個體經濟學、賽局

理論、多變量分析 

吳彥濬 教 授 
美國密西根大學工業與作

業工程博士 

物流管理、科技管理、智慧財產

權管理、精實生產 

統計學、生產管理、全球運籌管

理 

李清潭 教 授 
英國華里克大學法律博士 國際經濟法、商事法、公營企業

與法律、全球化與當代社會管理 

民法、商事法、市場與經濟法律 

全球化市場與法律 

周泰華 副教授 
美國匹茲堡大學行銷學博

士 

行銷管理、行銷研究 行銷研究、零售管理、行銷管理 

林峰立 副教授 

美國馬里蘭大學管理科學

博士 

作業研究、策略動力、決策分析、

知識創新、中國管理哲學思想 

統計學、管理統計學、策略動力

學、知識創新學、孫子兵法的策

略原理、中國管理哲學 

林杏娥 助理教授 
荷蘭提堡大學經濟管理博

士 

科技創新管理、知識策略、創新

策略、組織行為 

企業倫理、管理學、人力資源管

理 

倪豐裕 教 授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商學博

士會計專攻 

會計學、管理會計 財務會計學、管理會計學 

行為會計學 

張純端 助理教授 
英國愛丁堡大學商學系博

士 

行銷管理、消費者心理學、廣告

與促銷、實驗設計 

行銷管理與研究、國際行銷管

理、整合行銷溝通 

梁慧玫 副教授 
美國北卡大學教堂山區作

業研究博士 

物流管理、排隊理論、衍生性金

融產業品定價 

作業研究、生產管理、實質選擇

權 

郭倉義 副教授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工業工

程博士 

生產管理、品質管理 生產作業與管理、品質管制、生

產與作業管理、商用資料處理 

陳安琳 教 授 
美國愛荷華大學財務博士 財務管理、公司理財 財務管理、公司財務、實證財務

學、初次及後續發行市場 

曾美君 教 授 
美國西北大學管理經濟與

決策科學博士 

產業經濟、競賽理論與運用、管

理經濟學 

經營決策模式、高等個體經濟分

析、經濟學 

黃北豪 副教授 
德國曼海姆大學工業經濟

博士 

管理會計、成本管理、企業政策、

國營事業管理、產業民主 

企業政策、管理會計、成本管理

控制與規劃 

黃   賀 教 授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博士 組織行為、組織理論 組織行為、人力資源管理 

黃明新 助理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應用

濟與行銷 

物流管理、科技管理、智慧財產

權管理、精實生產 

統計學、生產管理、全球運籌管

理 

楊芳玲 副教授 
西德畢勒菲大學法律博士 刑法、民商法、環境法 票據法專題討論、民法概要 

公共事務與法律 

楊碩英 副教授 
美國維州理工大學哲學博

士 

系統動力學、創意思考、組織學

習 

創意思考、創造性管理、系統動

力學、管理理論研討 

葉匡時 教 授 

美國卡內基美崙大學組織

理論與政策分析博士 

組織理論、經濟社會、 

企業關係與倫理、公司治理、 

組織網路 

跨國比較管理、組織理論與管理

組織變革、組織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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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淑娟 教 授 

維吉尼亞聯邦大學健康服

務組織與研究博士 

醫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長期

照護、外籍勞工健康政策、社會

支持 

組織行為、管理式醫療、企業管

理專題討論（三） 

劉維琪 教 授 
美國西北大學企業管理學

系博士 

公司理財、金融機構管理、管理

經濟、行為財務 

財務管理與研究、財務經濟學 

趙平宜 教 授 
美國普渡大學工業工程博

士 

電腦輔助製造、專利與智慧財產

權、創業管理、知識鑑定 

生產管理、產業電子化 

 

蔡敦浩 教 授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博

士 

企業經營策略、科技管理、企業

管理、國際企業 

企業概論、產業發展專題研究 

企業與創新專題討論 

蔡憲唐 教 授 
美國普渡大學企業管理博

士 

管理科學、品質管理、抽樣調查 統計學、數量方法、抽樣調查、

實驗設計 

盧淵源 教 授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管理工

學博士 

生產管理、科技管理、工業工程

與管理、品質管理 

研究發展策略專題、生產作業與

管理、生產管理專題討論、服務

業作業與管理 

師長網頁: http://www.bm.nsysu.edu.tw/teachers_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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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師長聯絡方式：(依姓氏筆畫排序) 

姓 名 職 稱 研究室 校內分機 E-Mail 

方至民 副教授 3023室 4626 cmFONG@bm.nsysu.edu.tw 

王萬成 教 授 4077室 4657 linsenw@gmail.com 

王致遠 助理教授 4084室 4655 Jack5756@gmail.com 

吳基逞 副教授 4095室 4647 ericwu@mail.nsysu.edu.tw 

吳彥濬 教 授 4079室 4621 ycwu@faculty.nsysu.edu.tw 

李清潭 教 授 3032室 4659 ctjlee@mail.nsysu.edu.tw 

周泰華 副教授 3041室 4634 cth@bm.nsysu.edu.tw 

林峰立 副教授 4110室 4631 fenglin@mail.nsysu.edu.tw 

林杏娥 助理教授 3037室 4643 hsingerlin@cm.nsysu.edu.tw 

倪豐裕 教 授 4093室 4630 fyni@bm.nsysu.edu.tw 

張純端 助理教授 4048-1室 4627 ctchang@faculty.nsysu.edu.tw 

梁慧玫 副教授 4060室 4660 hmliang@bm.nsysu.edu.tw 

郭倉義 副教授 3053室 4653 kuo@bm.nsysu.edu.tw 

陳安琳 教 授兼系主任 4107室 4656 anlin@mail.nsysu.edu.tw 

曾美君 教 授 4075室 4629 mctseng@mail.nsysu.edu.tw 

黃北豪 副教授 4106室 4638 hph@bm.nsysu.edu.tw 

黃   賀 教 授 3042室 4632 jhuang@cm.nsysu.edu.tw 

黃明新 助理教授 4109室 4661 minhsin@faculty.nsysu.edu.tw 

楊芳玲 副教授 4108室 4658 flyang@mail.nsysu.edu.tw 

楊碩英 副教授 4067室 4625 young@cm.nsysu.edu.tw 

葉匡時 教 授 3021室 4651 ksyeh@mail.nsysu.edu.tw 

葉淑娟 教 授 4080室 4636 syehboston@gmail.com 

劉維琪 教 授 4088室 4662 vwliu@mail.nsysu.edu.tw 

趙平宜 教 授 4059室 4645 chaopy@mail.nsysu.edu.tw 

蔡敦浩 教 授 4063室 4623 dhtsai@bm.nsysu.edu.tw 

蔡憲唐 教 授 4061室 4622 htt@mail.nsysu.edu.tw 

盧淵源 教 授 4064室 4637 iylu@bm.nsysu.edu.tw 

碩班事務負責    王桂岑Kelly 3030室 4605 college@mail.nsy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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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概要 

1. 課程架構：  

核心課程：甲班及乙班必修科目 

科  目 學分數 科  目 學分

數 

科  目 學分數 

組織理論與管理 

碩一上 

3 企業經營策略 

碩一下 

3 倫理、領導與決策 

碩二上 

3 

 

 商管基礎課目： 

 甲班：必選科目 

科  目 學分數 科  目 學分數 科  目 學分數 

生產與作業管理 3 人力資源管理 3 管理資訊系統 3 

財務管理與研究 3 行銷管理與研究 3 管理會計學 3 

管理統計學 3     

 乙班：必選科目 

科  目 學分數 科  目 學分數 科  目 學分數 

生產與作業管理 3 人力資源管理 3 管理資訊系統 3 

財務管理與研究 3 行銷管理與研究 3 管理經濟學 3 

管理統計學 3 管理會計學 3   

註：凡抵修與抵免未通過（大學時未修習）以上必選科目者，則需在本系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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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語能力:所有同學須於學位考口試申請前通過本系英文能力檢定辦法規定

的檢定項目(請參考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抵免學分』與『抵修課程』辦法) 

3. 課程說明及規定： 

 最低畢業學分數 48 學分－不包含碩士論文 

 為提升每位同學外文能力，請於學位考口試申請之前通過托福、或多益或

全民英檢以上考試（測驗成績單正本及影本各一份，請於研二上註冊時，

由班代統一收齊繳交至系辦）。 

 課程名稱中若有『專題討論』字樣，則表示該課程為論文討論。畢業學分

中，此類課程至多只能計 3 學分。 

 碩士班學生可選修博士班課程，得列入畢業學分。 

 學生超修規定 

*碩士甲班* 

（1）每學期至少選修 6 學分，但以 15 學分為限。 

（2）入學第一學期不能超修。 

（3）入學第二學期起，可申請超修，但需前一學期每科成績為排名前

三分之一。 

（4）每學期超修申請以 3學分為限，但大學部課程不計入超修限制中。 

*碩士乙班* 

（1）為顧及學習品質，將嚴格執行乙班學生每學期至多選修 1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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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但沒有每學期至少選修學分之限制。 

 （2）每學期超修申請以 3學分為限，但大學部課程不計入超修限制

中。 

 必修、必選及先修科目必須選修本系開設的課程，但若被當重修者，則可

申請別系所開設的課程。 

 學生務必遵守中山大學教務處課務組選課相關規定辦理選課，以免損害權

益。 

 系上開設有特色學程，歡迎同學規劃選修，凡組成學程者，系上畢業時將

發予學程證明。（學程說明如第 23-24 頁） 

 學生上課注意事項 

  1.上課期間，若有要事需要請假，要按照學生事務處規定上網

http://www.studentaffairs.nsysu.edu.tw/列印請假單，直接與授課老

師聯絡，由授課老師批示請假的方式，依規定不能經由系辦代為轉達。 

  2.學生上課前需到系辦借教室鑰匙及相關器材。 

  3.下課後，請立即歸還教室鑰匙及相關器材，以免影響隔天的同學上課。 

 班代與副班代負責建立完整聯絡網及協助處理班上事宜。 

 學校或系上只會將公文或通知寄到學校規定的學號信箱，班代要負責轉發

電子郵件至同學私人帳號。 

 任何學校或系上要收取的文件，都先由班代統一收齊之後，再轉交系辦。 

 甲班依學校規定不可申請汽車停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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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班申請汽車停車證上限全班人數 20%，須檢附工作在職證明。 

 機車通行證申請，請附車輛排氣檢驗單。 

 企管碩士班 MBA102 級，班版位址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145912978828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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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管碩士班每學期大事紀 

碩一上 

1. 入學前-辦理抵修及抵免事宜。 

2. 招生宣導及研究所博覽會。 

3. 有意參與國際交換生學程者（分別為管院交換名額及學校交換名額）應及早準備托福

考試事宜。 

4. 規劃欲修習之學程。 

 

 

碩一下 

1. 開始了解自己的研究方向與師長會晤。 

2. 規劃暑修課程（是否提供暑修課程，視老師開課願意而定）。 

3. 規劃參與實習（各老師與系辦可能提供不同的暑期實習機會）。 

4. 辦理送舊事宜。 

5. 辦理迎新事宜。 

6. 學期結束前，選妥指導教授，填寫『論文領域申請表』並請指導教授簽名。 

 

 

碩二上 

1. 開學前，前往大陸進行學校及企業參訪。(本系通常會參訪廣州中山大學、浙江大學、

復旦大學三校，並在廣州、杭州、上海進行台商或陸商參訪。) 

2. 班代開始收多益、托福或全民英檢成績。 

3. 第一次畢業學分審查作業，檢附歷年成績單。 

 

 

碩二下 

1. 第二次畢業學分審查作業，檢附歷年成績單。 

2. 英文成績繳交完畢後，才可以申請填寫學位考(口試)申請表（檢附歷年成績單）。 

3. 完成論文及準備口試。 

4. 恭喜！畢業了！(參加國際交換計畫學生，有可能選擇延畢。) 

5. 成為企管系校友！中山企管以您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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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抵免學分』與『抵修課程』辦法 
八十七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 

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 

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修訂 

   （94.1.20）九十三學年度第五次系務會議修訂 

（94.4.14）九十三學年度第七次系務會議修訂 

（94.6.16）九十三學年度第九次系務會議修訂 

（94.9.15）九十四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 

（95.11.16）九十五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中山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抵免學分』意指承認所曾修過的課程與學分，須向教務處申請核准；『抵修課程』意指承認所

曾修過的課程但學分數不計入畢業學分，僅須本系認可。 

第三條 申請日期應於入學當學期依本校行事曆日期辦理，申請以一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第四條 『抵免學分』與『抵修課程』由本系碩士班課程委員會負責審核，課程委員由系主任與碩士班

事務協調人擔任，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任課老師協助審核。 

第五條『抵免學分』之規定如下： 

一、研究生抵免總學分數以應修學分數之二分之一為限。（不含論文學分） 

二、抵免學分之範圍為本系碩士班所曾開設之課程，非本系開設者以十二學分為上限。 

三、抵免學分之原則為 (1)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2)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 (3)科目名稱、

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 

四、以多學分抵少學分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五、入學前五年之內修習與管理相關之研究所課程，成績達七十五分以上，准予申請該科學分抵

免，由課委會核定之。 

六、入學前五年之內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成績達八十分以上及佔修課總人數排名前百分之

五十者，准予申請該科學分抵免，由課委會核定之。 

七、其他特殊情況者均須由課程委員會核定。 

第六條 可『抵修課程』之範圍包含商管基礎課程。修讀成績優異之大專課程可用以申請抵修相關之商

管基礎課程。 

第七條 a.碩士甲班同學在學位考口試申請前須通過英語能力檢定，其條件如下：(1)美(英)語系外籍

生或曾獲美(英)語系大專以上學歷者；(2)參加國際交換學生以英語學習者；(3) IBT電腦

化托福測驗成績超過 80分（相當電腦化托福測驗成績 213分、舊制 550分）者 (限五年內)； 

(4)多益成績達 750分者 (限五年內)；(5)通過全民英語檢定(中高級)者。 

b.碩士乙班同學在學位考口試申請前須通過英語能力檢定，其條件如下：(1)美(英)語系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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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或曾獲美(英)語系大專以上學歷者；(2)參加國際交換學生以英語學習者；(3)IBT電腦化

托福測驗成績超過 75分（相當電腦化托福測驗成績 205分、舊制 540分）者(限五年內)； (4)

多益成績達 650分者 (限五年內)；(5)通過全民英語檢定(中高級)者；(6) 通過本系大學部

英文相關課程 3學分；（7）通過本校外國語文訓練中心中級英語會話及中高級英語會話課程。 

第八條 對於『抵免學分』與『抵修課程』之審核結果有異議者，得於規定期限內向本系碩士班課程

委員會提出複審，但以乙次為限。 

第九條 凡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外或大陸地區大學院校修讀之科目學分，得依本辦法有關規定酌情抵

免。 

第十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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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 碩士班抵免學分及抵修學分填寫說明： 

1. 『抵免學分』的定義為：意指學校承認所曾修過的碩士班課程與學

分，可以從畢業學分中抵扣。（但須符合系上抵免規定） 

2.『抵修學分』的定義為：可『抵修課程』之範圍包含商管基礎課程。

修讀成績優異之大專課程可用以申請抵修相關之商管基礎課程，

但不可以從畢業學分中抵扣，必須修其他碩士課程來補學分。 

3.請分別附上歷年成績單正本（抵免及抵修文件分開繳交）。 

4.請用螢光筆於成績單畫出要抵免或抵修的科目。 

5.要提出抵免的成績單上無法顯示為碩士班學分者，需利用「申辦國

立中山大學抵免學分證明書」（如下頁附件），碩士學分班成績單

不用填寫。 

6.有任何塗改都要學生本人蓋章或簽名。 

7.申請人記得要在抵修/抵免單上簽名。 

8.記得要填課程代碼（另外最後附件）。 

9.班代將抵免及抵修文件分開收齊之後，於 100 年 8 月 10 日前繳交

至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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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本表供非中山大學本系所畢業之研究所新生，辦理抵免中山大學研究所學分使用》  

____________大學研究所科目學分證明 
 

茲證明學生___________在本校____________系(所)  

修讀下列科目為本校 課程，且未列入該生 最低畢業學分數內。 

 

修習科目 開課系所 學分 成績 

    

    

    

    

    

    

    

    

 

 

 

該生在本校畢業總學分為 ________學分；  

原畢業系所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________學分。  

證明單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原就讀學校教務處章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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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國立中山大學學生抵免學分申請表 

申請學年度：_______學年度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全 頁第 頁 

學 號 姓 名 學系（研究所）別 學位別 身份別 

  
        學 系 

        研究所 

 □學士班 □二年制專班 
 □碩士班 □碩士專班 
 □博士班 

□本年度新生 
□本年度轉學(系、所)生 
□在校生 

※學士班學生辦理通識教育課程之抵免，請另填「通識教育課程抵免學分申請表」。 

申  請 抵 免 科 目 已修及格科目、學分、成績 
系 所 審 查 意 見 

同意 

完全 

抵免 

同意部分抵免（需補修科目學分） 
不能 

抵免 
簽  章 必選

修別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成

績 

科 目 名 稱 

(同意完全抵免者免填) 

學

期 

學 

分 

            

            

            

            

            

            

            

            

            

學生填妥以上資料，請於申請人簽名欄簽名，並送指導教授或導師及系所主管簽核後，送教務處註冊組核辦。 

申 請 人 

簽 名 

核准抵免之科目，如已配課或選課，自行辦理退選 

 

 

聯絡電話： 

指導教授 

或 導 師 

 

提 高 編 級 會 簽 
(限學士班新生適用) 

系 所 

承 辦 人 
 系所主管 

 敬會           學系 

該 生 共 計 准 予 抵 免  

學分，依規定可提高編級

至    年級。 

系主任簽章： 

註 冊 組 

承 辦 人 

共計准予抵免  學分。 
 註 冊 組 

組 長 

 

附註：一、請先參閱有關系所『必修科目表』及『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或『本校在職專班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二、申請者請繳交歷年成績表或學分證明辦理。 
三、各系、所審查時，請註明同意抵免或需補修之科目名稱、學期別及學分數。 
四、學士班本年度新生如遇提高編級，編入年級前各年級體育課程准予免修，請補辦抵免手續。 

※五、經核准抵免之科目，如系統業已自動配課或同學已完成選課者，請務必於加退選期間內辦理退選。 

 保存年限：六年 

表單編號：ACAA-3-03-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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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課程『抵修課程』申請表 

  申請人簽名：╴╴╴╴╴╴╴╴╴╴        學號：╴╴╴╴╴╴╴╴ 

抵修課程 
已修相關課程 

科目名稱                成績  學分 
審查結果 

審核人簽章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1.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過 

 

未通過 

 

行
銷
管
理

與
研
究 

1.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過 

 

未通過 

 

財
務
管
理

與
研
究 

1.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過 

 

未通過 

 

生
產
作
業

管
理 

1.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過 

 

未通過 

 

資
訊
管
理

系
統 

1.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過 

 

未通過 

 

管
理
會
計

學 

1.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過 

 

未通過 

 

管
理 

統
計 

1.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過 

 

未通過 

 

管
理 

經
濟 

1.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過 

 

未通過 

 

註一:申請抵修商管基礎課程者請附大學成績單或相關成績證明 

**本表請於規定期限前由班代統一收齊繳交至系辦 

 

 

（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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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國立中山大學學生抵免學分申請表(甲乙班範例) 

申請學年度：九十九_學年度   申請日期： 99 年 8月 10 日        全 頁第 頁 

學 號 姓 名 學系（研究所）別 學位別 身份別 

  
 企業管理   學 系 

        研究所 

 □學士班 □二年制專班 
 ■碩士班 □碩士專班 
 □博士班 

■本年度新生 
□本年度轉學(系、所)生 
□在校生 

※學士班學生辦理通識教育課程之抵免，請另填「通識教育課程抵免學分申請表」。 

申  請 抵 免 科 目 已修及格科目、學分、成績 
系 所 審 查 意 見 

同意 

完全 

抵免 

同意部分抵免（需補修科目學分） 
不能 

抵免 
簽  章 必選

修別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成

績 

科 目 名 稱 

(同意完全抵免者免填) 

學

期 

學 

分 

必 
科目代碼 M4016006 

組織理論與管理 
3 組織理論與管理 3 90       

選 
M4016011 

生產與作業管理 
3 生產與作業管理 3 90       

選 
M4016018 

管理會計學 
3 管理會計 3 90       

選 
M4016010 

行銷管理與研究 
3 行銷管理與研究 3 90       

選 
M4016009 

企業研究方法 
3 企業研究方法 3 90       

選 
M4016067 

人力資源管理 
3 人力資源管理 3 90       

選 
M4016005 

管理經濟學 
3 企業經濟學 3 90       

必 
M4016017 

企經營策略 
3 

企業經營策略-個案

研究 
3 90       

       (甲乙班範例)     

學生填妥以上資料，請於申請人簽名欄簽名，並送指導教授或導師及系所主管簽核後，送教務處註冊組核辦。 

申 請 人 

簽 名 

核准抵免之科目，如已配課或選課，自行辦理退選 

 

 

聯絡電話： 

指導教授 

或 導 師 

 

提 高 編 級 會 簽 
(限學士班新生適用) 

系 所 

承 辦 人 
 系所主管 

 敬會           學系 

該 生 共 計 准 予 抵 免  

學分，依規定可提高編級

至    年級。 

系主任簽章： 

註 冊 組 

承 辦 人 

共計准予抵免  學分。 
 註 冊 組 

組 長 

 

附註：一、請先參閱有關系所『必修科目表』及『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或『本校在職專班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二、申請者請繳交歷年成績表或學分證明辦理。 
三、各系、所審查時，請註明同意抵免或需補修之科目名稱、學期別及學分數。 
四、學士班本年度新生如遇提高編級，編入年級前各年級體育課程准予免修，請補辦抵免手續。 

※五、經核准抵免之科目，如系統業已自動配課或同學已完成選課者，請務必於加退選期間內辦理退選。 

 
保存年限：六年 

表單編號：ACAA-3-03-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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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課程『抵修課程』申請表 

申請人簽名：╴╴╴╴╴╴╴╴╴╴        學號：╴╴╴╴╴╴╴╴ 

抵修課程 
已修相關課程 

科目名稱                成績  學分 
審查結果 

審核人簽章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1.   力資源管理(管才班)   88   3 

2.                              

3.                              

通過 

 

未通過 

 

行
銷
管
理

與
研
究 

1.  行銷管理 (大學)       92     3 

2.  消費者行為(大學)      88     3  

3.  服務業行銷(大學)      88     3 

通過 

 

未通過 

 

財
務
管
理

與
研
究 

1.財務計劃與管理(管才班)  88     3 

2.                              

3.                              

通過 

 

未通過 

 

生
產
作
業

管
理 

1. 生產作業管理(管才班)  88     3 

2.                              

3.                              

通過 

 

未通過 

 

資
訊
管
理

系
統 

1. 資訊管理(大學)         88     3 

2.管理資訊系統導論(大學)  88     3 

3.                              

通過 

 

未通過 

 

管
理
會
計

學 

1.   管理會計(管才)       88     3 

2.                              

3.                              

通過 

 

未通過 

 

管
理 

統
計
學 

1.  統計學(一)(大學)     88     3 

2.  統計學(二)(大學)     88     3 

3.                             

通過 

 

未通過 

 

管
理 

經
濟 

1. 管理經計學(碩士學分班)  88  3 

2.                              

3.                              

通過 

 

未通過 

 

註一:申請抵修商管基礎課程者請附大學成績單或相關成績證明 

**本表請於規定期限前由班代統一收齊繳交至系辦

（乙班）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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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研究生助學金審查細則 

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八十七年十月十五日第二次系務會議修定 

 

第一條：本審查細則依照本校『國立中山大學助學金發放辦法』訂定。 

第二條：『助學金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由碩士班事務協調人擔任召集

人，並由碩士班及博士班導師中推選三位擔任委員；委員會負責審核

定助學金之發放與停發事宜。 

第三條：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及博士班研究生皆有資格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本

助學金，但以無其他收入者優先。 

第四條：委員會於每學年度開學時辦理本助學金之發放審核事宜。 

1.於註冊時公佈含研究、教學、與系務的工作需求內容、工作時數及其他

限制條件等。 

2.符合資格之研究生應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 

3.委員會根據工作難易度彈性核定每一工作之每月金額。 

第五條：本助學金之發放，自註冊之月份起，至翌年六月底止。 

第六條：本助學金可保留數個獎學金名額給碩士班一年級新生，以吸引優秀學

生就讀本系；金額與名額由委員會視情況彈性定之。 

第七條：領取本助學金者，均須義務協助本系有關研究、教學或系務工作等。

工作不力者，經委員會認定後得停發之。 

第八條：本細則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陳請行政副校長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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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助學金撥款依據 

學生自評部分(由學生填寫)                         年      月 

學號： 

姓名： 

性質：□ TA/課程名稱：                            

□ RA（含系務） 

近一月來工作內容(請詳實填寫)：                                       

                                                                    
                                                                    

教授認可部份 

依據本系規定，月領 4000 元者，每月需工作 40 個小時( 但可視工作實際內容

之複雜度彈性調整 )。 

 

依上述規定，認可核撥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教授簽名：                           

教授簽名後，請於每月 8 日前送至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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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辦法 
 八十二學年度第七次系所會議訂定 

 八十三學年度第八次系務會議修定 

 八十六學年度第九次系務會議修定 

 八十七學年度第八次系務會議修定 

九十學年度第六次臨時系務會議修定 

 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課委會修定 

（94.1.20）九十三學年度第五次系務會議修定 

（94.9.15）九十四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修定 

（95.11.16）九十五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修定 

 
 

一、本系碩士學位論文之指導，專任教師每屆以指導七名學生為上限。非本系

專任教師每屆以指導三名學生為上限，但需與本系專任教師共同指導。 

二、由二位教師共同指導一名學生撰寫論文時，每位指導教授以指導 0.5人計。 

三、當學期要申請論文學位考試（口試）之學生，須於前一學期終了前二個月

（亦即每年十一月底及五月底）提出「論文指導教授及研究領域申請表」申

請，向系辦申報指導教授與預擬之研究方向；入學新生最遲於一年級第二學

期終了前二個月（即每年五月底前），提出「論文指導教授及研究領域申請

表」申請，向系辦申報指導教授與預擬之研究方向。  

四、系辦應於每學年度十二月份及六月份之系務會議提出報告。 

五、本系碩士學位論文考試，考試委員至少須有一人為本系專任教師，考試時

間以集中於每年六月份第一週及第四週舉行為原則。 

六、必要時，學生可以申請變更指導教授。但中途申請變更指導教授(不含增加

指導教授)者，須延後一學期申請論文考試。 

七、本系碩士學位考試，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第二條之規定，

並配合教育部國際化政策，增加英語測驗之筆試，為求標準統一和客觀，一

律依本系碩士班「抵免學分」及「 抵修課程」辦法第七條辦理之。 

八、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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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 

86.04.29經教育部台(86)高(二)字第 86044078號函核定 

87.12.23經教育部台(87)高(二)字第 87144806號函核備 

91.09.16經教育部台(91)高(二)字第 91138869號函核備 

91.11.25經教育部台(91)高(二)字第 91180397號函核備 

94.01.17經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40004855 號函核備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據教育部頒「學位授予法」暨其施行細則、本校「學則」第七十八條規
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亦得由各系（所）自訂增加筆試。 
第 三 條 研究生修滿本校規定年限，修畢所屬系（所）規定之應修課程與學分並符合系（所）

訂定之各項考核規定後，得申請參加學位考試；博士班研究生在申請參加學位考試
之前，另須通過為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資格考核實施要點另訂之。 
有關各系（所）訂定之各項考核規定，需經系（所）、院務會議通過後並經校長核定。 

第 四 條 博士、碩士論文（含提要）以中文撰寫為原則，前經取得他種學位之論文，不得
再度提出。以外國文撰寫之論文，其提要仍須以中文撰寫。 

 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碩士班研究生，其論文得以創作、展演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
報告代替，惟仍應撰寫提要。 

 唯是否屬於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碩士班，應由各系（所）提經教務會議認定。 
第 五 條 學位考試申請期限第一學期自研究生完成該學期註冊手續起，至十一月卅日止，

第二學期自研究生完成該學期註冊手續起，至四月卅日止。 
     學位考試應於研究生申請之該學期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舉行。 
第 六 條 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評定以一次為限，並以出席委

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惟須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評定為及格者方為及格，
否則以不及格論。 

 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士、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第 七 條 各系所應俟研究生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後，始得將各該生學位考試

成績送教務處登錄，惟至遲上學期應於一月三十一日前，下學期應於七月三十一日
前送達；逾期而未達修業最高年限者，次學期仍應註冊，並於該學期繳交論文最後
期限之前繳交，屬該學期畢業。至修業年限屆滿時仍未繳交論文者，該學位考試以
不及格論，並依規定退學。研究生畢業日期以繳交論文之日期為準。 

第 八 條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於學校行事
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銷者，以一
次不及格論。 

第 九 條 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重考，重
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第 十 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三人至五人，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五人至九人；由校長遴聘之，
並由系主任（所長）指定委員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指導教
授以外之考試委員人數應達二分之一以上。 

 各系所不得推薦該研究生之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擔任指導教授及考試委
員。 

第十一條 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代表，且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
出席委員中指導教授以外之委員人數應有二分之一以上。但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
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席，始能舉行。 

第十二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有
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會議訂定之。 

第十三條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
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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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三、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五、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會議訂定之。 

第十四條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經系（所）務會
議審查通過，經校長核定，得再回原碩士班就讀。 

 前項研究生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後，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經博士學位考
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十五條 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
事，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第十六條 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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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學程介紹 
1. 學程一覽表：100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新生適用 

2. 系上開設有特色學程，歡迎同學規劃選修（每一門課只能歸類於一個學程），

凡組成學程者，系上畢業時將發予學程證明。 

學 程 名 稱 學程負責

人 

參與教授 課程規定 其他規定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國 際 企 業 

學 程 

方至民 蔡敦浩、黃  賀、

連勇智 

國際企業管理 跨國企業管理專題 

國際經濟法 

國際組織行為 

國際策略管理 

國際行銷管理 

兩岸企業管理比較

研究 

選修任二門 

或其他經學程負責

人核可之國際企業

相關課程 

財 務 學 程 陳安琳 劉維琪、陳安琳、

梁慧玫 

財務管理與研究  

投資學  

其他(請洽負責老

師) 

實質選擇權(選修)

或其他經學程負責

人核可之財務相關

課程 

行 銷 學 程 周泰華 黃俊英、張純端、

黃明新 

行銷管理與研究 市場調查與消費者

行為洞察 

行銷研究方法 

消費者行為分析  

服務業行銷 

行銷通路 

零售管理 

1. 必須修過或抵修

過〝行銷管理與研

究〞後，始能加入

此學程 

2.六門選修任選三

門 

法律與企業 

學 程 

楊芳玲 李清潭 企業與法律 

國際經濟法 

商事法 

市場與法律  

法律理論與實務 

智慧財產法律與管

理 

選修任選一門 

電子化企業

學 程 

郭倉義 賴香菊、周泰華、

郭倉義、蔡憲唐、

侯君溥、吳仁和、

劉賓陽、梁慧玫、

林峰立、屠益民、

盧淵源 

企業電子化專題 電子商務、企業資源

規劃、供應鏈管理、

顧客關係管理、物流

管理、電子商務模式

設計與應用、全球運

籌管理 

選修課任選兩科 

科 技 管 理 

學 程 

趙平宜 盧淵源、蔡敦浩、

方至民、林峰立、

張玉山、趙平宜、

吳彥濬 

科技創新管理 

 

創業管理、研究發展

策略專題、知識管

理、科技政策與高科

技產業發展、高科技

產業管理個案研

究、科技產業分析 

修完一科必修及二

科選修課即完成一

個學程 

 

創 業 管 理 

學 程 

蔡敦浩 張玉山、方至民、

蔡敦浩、林芬慧、

林峰立、劉維琪 

創業管理 

新事業開發與財

務規劃 

科技產業分析 

創新產品規劃 

大陸高科技創業投

資 

成本管理與控制 

選修科目四選一 

組織與人力

資 源 管 理 

學 程 

黃  賀 葉匡時、葉淑娟、

王致遠、林杏娥 

人力資源管理 請洽學程負責人  

國 際 交 換 

學 程 

  凡參加管院或其他單位舉辦的國際交換

學生計畫，出國進修滿一學期且修滿六學

分以上者 

完成此一學程者可

免修管理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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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殊 學 程   凡對某一特殊領域有興趣的同學，可自行挑選該領域三門相關課

程（含外系、外院），於入學第一至第三學期修課前提出申請，

由本系課程委員會審定之 

 


